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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阅读我所文章的读者都知道，我们正帮助许多来自非条约投资国的公民通过先行取得

格林纳达这一与美国有双边条约国家的公民的方式，来获得美国的 E-2签证。许多这类的

投资人客户在如何选择满足 E-2申请条件的项目上也常常需要我们的建议。 

 

基于此，我们很乐意与大家分享我所用来分析潜在 E-2商业项目的标准。 

 

最低投资额：在分析合适的投资额度这一问题上有两个不同的法律要求——实质性与相称

性。实质性要求外国投资人的投资额必须达到能够让所投资的项目实现运营和营利所需资

金的实质比例。相称性则要求我们比较投资人到位的资金和计划投入的总金额。投资人的

到位资金应该占总计划金额的较高比例，特别是总计划金额本身不高的情况下，到位资金

比率就要更高。 

 

雇员人数：法律没有规定投资项目必须雇佣的雇员人数。但是，为了满足一个所谓边缘性

的规定，投资项目最好要有可观数量的雇员，特别是美国雇员。尽管我们倾向于雇员为

W-2性质的雇员，但项目如果雇佣了可观数量的独立合同工也可能满足法律要求。 

 

发展和指导的要求：法律规定投资人必须对项目进行“发展和指导”。如果投资人不会作

为经理人参与日常管理，我们就会审阅管理合同来保证投资人拥有一个与日常经理人沟通，

指导，和管理的身份。如果投资人英语不佳，那么我们的分析还应该包括如何在语言上与

日常经理人沟通的方案。 

 

管理公司：如果投资人没有意愿对公司进行主动管理，我们就需要分析该项目是否有经理

人或者管理公司。例如，在连锁项目中，一些（但不是所有）连锁企业会为其加盟商提供

管理服务。 

 

项目的可行性/盈利能力：尽管我们不是专业的财务或商业分析师，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

会和专业人士一起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能力。这一点将在 E-2商业计划中详细讨论。

由于投资人的 E-2身份与公司的持续运营息息相关，在 E-2签证期间项目如果失败将危机

投资人在美国的合法身份。同时，我们许多客户在 E-2首签 5年有效期过期后仍然需要续

签。而在续签中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能力就尤为重要。 

 

国籍要求：另外一个法律要求就是投资人必须在其投资的企业中占股 50%以上（除非同国

家的其他投资人共同占股 50%以上）。 

 



 

真实运营的商业机构：尽管我们认为法律并不要求项目在投资人取得 E-2签证时处于运营

状态，仍然有少数美国使领馆仍然施加这一要求。因此，在我们分析 E-2项目时，我们倾

向于选择在投资人获得 E-2签证前就可以开始运营的项目。 

 

向投资人退款：和上面的问题相关，我们也倾向选择一个在 E-2签证拒签时能够通过某种

机制让投资人收回大多数投资款的项目。这一分析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投资人 E-2签证一旦

通过后其投资就是不可撤销的本质。 

 

尽管第三国护照加上 E-2 签证这一路径刚刚起步，对我所而言，帮助条约国公民申请 E-2

签证是我们的强项。多年以来，我们成功递交了几千份 E-2申请，而以上的标准就是我们

多年经验的结晶。 

 

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不应成为法律建议，且仅仅用于提供信息的目的。通过收到或阅读本文

不构成律师与客户关系。如果需要具体的移民法的建议，本文的信息不能替代知悉的法律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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